
川体馆协〔2019〕40 号

关于举办“第二届四川省体育场馆摄影展”的
通知

各市州、区县体育场馆单位（含高校）及体育文化单位：

为加强四川省体育场馆文化建设，彰显四川省体育场馆为

全民健身工程的大力支持，提高四川人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热

情。同时为了丰富体育场馆职工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行业文

化气息，提升当代体育场馆从业人员的个人修养及审美情趣，

促进场馆文化发展及摄影爱好者的交流，四川省体育场馆协

会、四川体育文化发展促进会拟将举办“第二届四川省体育场

馆摄影展”，具体活动事宜安排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四川省体育文化发展促进会

二、摄影展主题

2019年我省体育场馆建设及体育场馆举办的比赛、活动等

内容。



三、征稿要求

详见附件一《第二届四川省体育场馆摄影展参展办法》。

四、时间安排

（1）作品征集：2019年 11月 13日至 2019年 12月 30日

24:00

（2）作品评选及展出：获奖作品于2020年四川省体育场馆

协会年会选出；获奖作品体育场馆巡展，时间、地点另行通

知。

五、投稿方式

（1）参赛作品统一发送至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秘书处邮

箱：SSVA2016@163.com。

（2）提供作品时，请同时提供参赛人员姓名、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作品名称及作品简介（按顺序填写），并填写附件

二，加盖公章随作品发送至主办单位。

六、费用

本次活动收取活动经费，每单位2000元。

收款账户：

单位名称：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成都跳伞塔支行

账 号：4402 2480 0900 0342 427

七、作品评审

评选将按照专家初审→网上投票→年会大众评选的顺序进

行，具体评选办法详见附件一。





附件一：

第二届四川省体育场馆摄影展参展办法

一、征稿要求

（1）征稿时间：从 2019 年 11 月 13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

（2）征稿对象：四川省各市州、区县体育场馆单位，

高校场馆单位，体育文化单位，体育场馆摄影爱好者等。

（3）作品内容。围绕体育场馆建设及体育场馆举办的

体育比赛、活动等内容，照片时间为 2019 年至今均可，主

要分为以下类：

1、体育赛事类；

主要包含：场馆举办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体育赛

事等。

2、健身活动类；

主要包括：场馆对群众开放，全民健身等。

3、场馆自身建设类。

主要包括：本场馆的中心活动、场馆内部活动建设

等。

二、征集作品要求

（1）每人投稿征集作品单幅数量不超过 8 幅，组照数

量不超过 5 组（每组不超过 6 张）；胶片扫描和数码相机

作品需提交不小于 4MB 以上 JPG 文件；参加征集的作品只

允许剪裁、轻微调整亮度，不允许改变原始影像，要求作

品保留参数信息。

（2）此次征集作品请发至指定邮箱，并注明作者姓

名、单位、联系方式、作品名称、拍摄设备、作品简述。

（3）征集作品要求在 12 月 30 日前发至邮箱：

SSVA2016@163.com。

（4）已参与“首届四川省体育场馆摄影展”的作品不

再接受投稿。

三、评奖细则

（1）评选办法

1、专家初审：主办方拟邀请体育界、摄影界有关专家



组成作品评选组，按照“公正、公平、专业”原则对相关

作品进行初次评审。

2、网上投票：对初审入围作品进行微信投票（公众

号：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3、年会大众评选：采用现场投票，一人一票制。

4、评选结果＝网上投票 50%+现场投票 50%

（2）奖项设置

1、本次评奖按分类入选，每类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获奖作品将给予奖励，一等奖 300 元，

二等奖 200 元，三等奖 100 元，并颁发个人证书。

注：等级奖项不可兼得。

2、根据单位报送作品情况及对本次活动给予大力支持

的单位评选单位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3、参赛单位可选派一名人员参与四川省体育场馆协会

和四川省体育文化发展促进会联合主办的摄影培训。

4、获奖作品优先选入由四川省体育局主办的《四川体

育》。

四、注意事项

（1）参加本次征集活动的作品及获奖作品，作者有著

作权和署名权，组织方有永久的使用权。主办单位有权将

该作品用于展览、宣传、出版等用途，并不再支付稿酬和

其他任何费用。

（2）凡投稿者，均视同认可本活动全部条款，凡参加

征集作品如出现著作权、名誉权等法律责任均由投稿者本

人负责；涉嫌代拍摄的作品，一经查实，讲取消参选、入

展资格。

（3）本次征集活动如有变化，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

位。



附件二：

投稿作品信息表

报名单位：

序号 姓名 单位 作品名称 拍摄设备 作品简述 联系方式

1

2

3

4

5

6

7

8


